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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院机关会务组织工作，提高会议质量和效能，

实现办会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，根据院领导要求，现将有关

内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会议承办部门的确定

按照“职能对接、对口承办”的原则，由院领导或者根据上

级、市有关会议通知，具体确定会议承办部门，进行会议组织实

施。

分管院领导对所属部门承办的会议要全程把关，并提出落实

意见。

二、会议具体分工要求

（一）会议承办部门职责：

1.负责第一时间将会议要求向分管院领导汇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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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负责制定会议方案，准备会议材料，明确会议时间、地点、

人员、议程、着装、会场纪律等内容，并以电话、书面等形式通

知与会部门及人员；

3.负责参加上级、市有关会议的院领导和有关同志的报名工

作；

4.负责提前一天书面通知综合办公室、审判管理办公室（研

究室）、政治部（党建办）、法警大队、立案庭（诉讼服务中心）

等会议保障部门做好相关工作；

5.负责会场布置，包括座签、水、宣传册、笔、会议材料、

桌椅等物品的摆放及会后归位；

6.负责会议签到，并将与会情况告知政治部；

（二）综合办公室负责以下工作：

1.负责打印座签，根据会议承办部门要求，准备水、宣传册、

笔等物品；

2.负责灯光、空调等设备的会前检查；

3.负责协作会议承办部门进行会场布置，包括座签、水、宣

传册、笔、会议材料、桌椅等物品的摆放等；

4.负责会中倒水；协助会议承办部门做好会后桌椅归位，交

还座签、水、宣传册、笔等剩余物品。

（三）政治部（党建办）负责以下工作：

1.负责会议纪律监督，配合做好会议签到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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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负责通报未按规定要求参会和违反会议纪律的情况，并纳

入考核。

（四）审判管理办公室（研究室）负责以下工作：

1.负责音响、话筒、视频等设备的会前检查及会中保障；

2.负责相关会议的拍照、宣传工作。

三、会议纪律要求

（一）严格请假程序。收看上级视频会议或参加我院召开的

会议，确需请假的，应提前递交请假单，遇有紧急特殊情况可电

话告知请假，且均须批准后方可请假；对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，

无法参会时必须安排部门副职或正式干警替会，并在请假单上一

并注明；部门负责人及以上领导需向院长请假，其他干警需向分

管院领导请假。未经批准请假，擅自不参会或安排替会的，一律

视为旷会。

（二）严格按时入场。收看上级视频会议，须提前 15 分钟入

场并就座完毕；参加我院召开的会议，须提前 10 分钟入场并就

座完毕。对未按时入场的，一律视为迟到，并不许进入会场。

（三）严格会场纪律。严禁会议期间随意出入会场，参会人

员要在会前做好参会充分准备，集中精力开好会议，切实维护好

会场秩序。会议期间，要自觉关闭手机或将其调至静音状态，有

保密要求的，严禁将手机带入会场。

（四）强化督查问责。会议组织部门会同政治部（党建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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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会风会纪和会议考勤、参会率等情况进行检查和通报,作为年度

考核、绩效考核和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。会前,会议组织部门应将

参会人员名单、未参会人员情况、会议请假情况和会场座次表交政

治部（党建办）;会中,要积极协助党建办做好会风会纪督查。如需

要，会议组织部门及时根据政治部（党建办）要求将会场视频截图

等材料报政治部（党建办）。对迟到、早退、无故缺席及违反会场

纪律的部门和个人,及时进行通报。对因违反会风会纪而贻误工作

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从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多次违反会风

会纪的,启动问责程序,依据有关规定严肃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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